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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介 
 
曾豪淵律師的業務領域專注於并購及財富管理。 

 

曾律師的法律執業生涯始於英國倫敦，曾於多家大型英國及

美國國際律師事務所工作逾 10 年。憑藉超過 20 年的執業經

驗，曾律師在跨越五大洲、涉及多元化行業的大型複雜併購

及資本市場項目中，為國有企業、跨國公司、私募股權基

金、家族辦公室、全球多邊組織及主權財富基金扮演了重要

角色及發揮了關鍵作用。 

 

此外，曾律師曾於一家專注於私募股權基金投資的家族辦公

室，以及一家領先的全球 IPO 服務提供商擔任首席法律顧

問，擁有合共超過 7 年的相關經驗。作為一家受證監會

（SFC）監管的全球金融機構高層管理人員，他對全球跨國

公司的法律服務需求以及與不同司法管轄區監管機構的交

涉，均擁有極其深刻的見解。 

 

同時，曾律師亦是香港持牌的財務策劃師。他擅長將法律與

商業思維融入理財專業，協助公司創始人、家族辦公室及高

淨值客戶處理跨境資產管理、全球資產配置及策劃，以及家

族財富的保全與傳承。 

 

代表性法律案例 

 

• 為一家智能電子產品領域的 A 股上市公司提供

法律服務，協助其與馬來西亞合作方（亦為馬

來西亞上市公司）在馬來西亞進行綠地投資。

此項目涉及成立合資企業，並就複雜的技術服

務及知識產權安排進行架構設計。該合作旨在

利用當地資源與專業知識，同時確保符合中國

及馬來西亞的監管框架。詳細談判內容涵蓋股

權分配、經營控制權及長期戰略目標。 

 

• 為一家中東領先的主權基金提供法律服務，協

助其在中國房地產領域的首個重大擬議投資項

目。該交易價值約 7.9 億美元，涉及：(i) 由中外

財團聯合競投指定用於建設住宅及商業綜合用

途建築的土地；以及 (ii) 該房地產項目的後續管

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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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為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（世界銀行

集團成員）就其對中國醫療基礎設施及服務領

域的私募股權投資提供法律服務。該交易涉及

退出原美國私募股權基金在目標公司的部分投

資、發行各類優先股，以及撰寫複雜的反稀釋

棘輪機制。 

 

• 為國泰航空提供法律服務，協助其與中國國際

航空在中國境內合資成立貨運航空公司。該交

易涉及新穎的債股混合結構及複雜的中國監管

法律意見。 

 

• 為一家全球領先的化工製造公司提供法律服

務，協助其擬議收購一家中國領先的二氧化矽

製造商。該交易價值約 3.25 億美元，並涉及多

次交割。 

 

• 為一家領先的多邊機構提供法律服務，協助其

對一家越南實體（由越南一家領先的上市公

司、華平投資及其它外商資助）進行擬議債權

投資，用於開發越南房地產。該交易涉及對現

有投資平台複雜股東權利進行投前盡職調查，

特別是針對通過發行債權及股權證券組合進行

的多輪私募股權融資。 

 

• 就 FM Himalaya（一家 VIE 架構公司）的擬議 E 

輪投資提供法律服務。該公司為在線媒體廣播

領域領先的互聯網企業，此次投資擬通過二級

市場出售或開曼基金平台進行。 

 

• 就投資今日頭條提供法律服務。該公司届時為

領先的在線新聞媒體初創企業，其投資結構採

用仿基金結構經濟效益的企業投資控股公司。 

 

• 就投資美團點評提供法律服務。該公司為領先

的多元化服務電子商務平台（涵蓋餐飲、即時

配送、叫車、共享單車、酒店及旅遊預訂、電

影票務及其他娛樂與生活服務），其投資結構

採用仿基金結構經濟效益的企業投資控股公

司。 

 

• 就 與 農 銀 國 際 （ ABCI ） 、 黑 石 集 團

（Blackstone）、中國東方資產管理等機構共同

創建投資的平臺提供法律服務。該投資平台隨

後用於進行一家專注於頂尖手術設備的北美實

體之不良資產收購，及其後於母公司（Topco）

層面進行股權重組，以買斷現有私募股權融資

方之股權。 

 



 

 

專業協會和任命  

 
• 2012 – 至今 – 香港律師會會員 

 

律師資格 

 
• 2012 – 香港 

• 2007 – 英格蘭與威爾斯 

 

學歷 

 

• 2002-2003 - The University of Law (formerly The 
College of Law of England and Wales (London)), 
Legal Practice Course (LPC) 

• 2001 - University of Wales, Cardiff, LLB (Hons) 
 

 


